表一、南昌航空大学本科生补授学位申请表
学  院：                     　学生联系电话：                   
	姓名
	
	班级
	
	学号
	
	专业 名
	

	补授学位条件

	一、对于本专业培养计划规定的课程（含专业任选课、教学实践环节，不含全校任选课）历年补考或重修所获学分累计≥25学分者，在毕业时达到以下条件之一，可以申请学士学位授予资格：（具体如下）
二、在校学习期间因考试舞弊曾受过记过及以上处分，但如果学生受处分后，再没有其他违纪行为，并对违纪行为有深刻认识且作出了书面检查，并且在毕业时达到以下条件之一，可以申请学士学位授予资格：（具体如下）
1.在毕业时平均学分绩达到75分及以上者；        
2.在校期间取得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资格者（以录取通知书为准）； 
3. 在校期间获与学生所学专业相关的国家级或省部级学科竞赛奖励者，参与者为前三名，经专业负责人审核认定与推荐。
4. 在校期间成功申报与学生所学专业相关的国家专利并获得专利证明书，参与者为前三名，经专业负责人审核认定与推荐。
凡是未经过学校科技处组织申报获得到的非职务专利、非职务软件著作权，除提供专利证书、非职务软件著作权，学院需审查向国家有关部门提交的申报材料（1、请求书；2、说明书）。凡是此两项不能提供的，做不认定处理，学院不予推荐。

	申请
理由
	填写符合条件
	申请人签字：               　2019年   月    日

	学分绩或考取硕士研究生
	教务员意见
	1、在毕业时平均学分绩。               
2、在校期间是否取得硕士研究生。            （是/否） 
                          签字：                2019年   月    日

	获学科竞赛或国家专利
	专业
负责人意见
	1、获学科竞赛或国家专利与该生所学专业         （ 相关、不相关）；
2、获学科竞赛或国家专利            （是/否）前三名；
3、             （ 同意、不同意）推荐
                      签字：                2019年   月    日

	获学科竞赛审核单位
	创新创业实践学院
意见
	                                                2019年   月    日

	获专利证书审核单位
	科技处
意见
	                                                2019年   月    日

	学院
审核
	院领导
意见
	（ 同意、不同意）        签字：                2019年   月    日


注：各类审核后此表原件交学生所在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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